行政处罚程序流程图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 












自动履行





 违法事实成立





填写统一编号的《行政（当场）处罚决定书》，告知当事人可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。并备案。





简易程序


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，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1000元以下罚款或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，适用此程序。





拒不履行，申请人民法院执行





陈述申辩





制作笔录





作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将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的理由和依据告知当事人。





违    法    事    实    不    成    立





不作陈述申辩





视为放弃相关权利




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





需要作进一步调查处理的，责令案件调查人员补充调查。





发现违法行为








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，应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。





制作︽处罚结案报告


︾





陈述申辩





制作笔录





调查取证。证据包括书证、物证、视听材料、证人证言、当事人陈述、鉴定结论、勘验笔录和检查笔录。





一般程序


  除简易程序外的行政处罚应履行一般程序。





制作《案件处理意见书》，报审 查。





自动履行





制作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送达当事人，并告知相关权利。





逾期未提出陈述、申


辩或要求组织听证





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七日内送达当事人，并告知相关权利。





证据确凿，违法事实成立的，根据情节轻重作出处罚。





认为应给予处罚





基本事实清楚，主要证据齐全





部门依法强制执行，制作现场笔录。





视为放弃相关权利





拒不履行





不予处罚





结 案





不予立案





证据不足





违法行为不成立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。





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

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



制作《听证报告书》





要求听证








